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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05
105

348,710,016
348,710,016
72.6479
72.647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郑彦涛先生主持会议。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的各项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非独立董事高洪仁先生因个人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已提前向

公司提交书面请假申请并获得批准；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刘钦明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4,275,907
比例（%）
98.7284

反对
票数

4,427,609
比例（%）
1.2697

弃权
票数
6,500

比例（%）
0.0019

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 2024年度已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和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8,669,856
比例（%）
93.9331

反对
票数

4,400,150
比例（%）
6.0189

弃权
票数
35,000

比例（%）
0.048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4,335,407
比例（%）
98.7454

反对
票数

4,367,609
比例（%）
1.2525

弃权
票数
7,000

比例（%）
0.0021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4,274,907
比例（%）
98.7281

反对
票数

4,428,109
比例（%）
1.2698

弃权
票数
7,000

比例（%）
0.0021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4,274,907
比例（%）
98.7281

反对
票数

4,428,109
比例（%）
1.2698

弃权
票数
7,000

比例（%）
0.0021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4,275,407
比例（%）
98.7282

反对
票数

4,427,609
比例（%）
1.2697

弃权
票数
7,000

比例（%）
0.002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4,272,907
比例（%）
98.7275

反对
票数

4,430,109
比例（%）
1.2704

弃权
票数
7,000

比例（%）
0.002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4,273,407
比例（%）
98.7277

反对
票数

4,429,609
比例（%）
1.2702

弃权
票数
7,000

比例（%）
0.0021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4,274,907
比例（%）
98.7281

反对
票数

4,428,109
比例（%）
1.2698

弃权
票数
7,000

比例（%）
0.0021

10、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4,274,907
比例（%）
98.7281

反对
票数

4,428,109
比例（%）
1.2698

弃权
票数
7,000

比例（%）
0.0021

1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投资计划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4,302,407
比例（%）
98.7360

反对
票数

4,400,609
比例（%）
1.2619

弃权
票数
7,000

比例（%）
0.0021

1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4,276,407
比例（%）
98.7285

反对
票数

4,426,609
比例（%）
1.2694

弃权
票数
7,000

比例（%）
0.0021

1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4,276,407
比例（%）
98.7285

反对
票数

4,426,609
比例（%）
1.2694

弃权
票数
7,000

比例（%）
0.0021

1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4,276,407
比例（%）
98.7285

反对
票数

4,426,609
比例（%）
1.2694

弃权
票数
7,000

比例（%）
0.0021

15、议案名称：关于聘用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4,274,407
比例（%）
98.7279

反对
票数

4,428,109
比例（%）
1.2698

弃权
票数
7,500

比例（%）
0.002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7

8

10

14

15

议案名称

关于确认公司 2024年度已
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和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

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4年度薪
酬情况及 2025年度薪酬标

准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 2025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关于 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的议案

关于聘用 2025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

同意

票数

68,669,856

83,072,908

83,073,408

83,074,908

83,076,408

83,074,408

比例（%）

93.9331

94.9295

94.9301

94.9318

94.9335

94.9313

反对

票数

4,400,150

4,430,109

4,429,609

4,428,109

4,426,609

4,428,109

比例（%）

6.0189

5.0624

5.0618

5.0601

5.0584

5.0601

弃权

票数

35,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500

比例（%）

0.0480

0.0081

0.0081

0.0081

0.0081

0.008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 本次审议的议案2、7、8、10、14、15对中小投资者分别进行了单独计票。

3. 本次审议的议案2涉及关联交易，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召集人资格、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等事

项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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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

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积极响应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沪市公司“提质增效重回

报”专项行动的倡议》，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发展理念。为全面提升公司经营质效、优化公司治理结

构、强化投资者回报能力，助力资本市场稳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对公司核心竞争力和长期投资

价值的深度研判，特制定《2025年“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具体如下。

一、聚焦科技创新，优化产品结构

一是加速车辆系统数字化转型。围绕车辆系统数字化转型要求，公司利用HMIS、KMIS、JMIS等

信息化系统市场优势，积极开展车辆段数字化转型升级相关研究，推进了数字技术与货车业务全场

景、产业全链条、管理全流程深度融合，推进铁路行业数字化转型，进而逐步切入铁路行业数据资源体

系能力建设领域，提高车辆段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二是深化5T产品迭代升级。公司将充分发挥

全产品链优势，基于应用地域场景差异，开展5T产品差异化研发。针对高寒、高温、高原、潮湿等特殊

环境及普通使用场景，开发适配产品，持续完善 5T产品体系矩阵。同时，依托高速数字传输网络技

术，聚焦小型化、数字化、集成化关键技术攻关。通过核心技术创新突破，推动检测监测装备智能化水

平跃升，加速5T全系列设备向“小体积、高集成、数字化”方向迭代升级，全面提升产品技术竞争力与

市场适应性。三是打造全路5T运行监控中心。公司将融合5T和HMIS系统数据，深度推进监测检测

数据、图像、视频融合分析和智能化处理技术研究，建立车辆健康状态判别体系，支撑车辆从“计划修”

“故障修”向“状态修”成功转型。进一步深度挖掘数据资产价值，不断完善设备的智能化预报模型，实

现设备早期预警，将故障预防和处置关口前移，提升车辆装备管理和服务水平。四是突破关键元器件

国产替代。公司利用上市募集资金，建设了行业内首条自主可控的红外传感器件封测及模组化批量

产线，实现红外光子型碲镉汞红外单元、多元器件的自主生产，实现铁路检测装备核心传感器件国产

化替代，目前已实现量产，下一步将进一步完善公司生产能力。

二、创新营销模式，拓展市场版图

一是构建“大营销”协同体系。自2024年成立营销中心以来，公司持续优化营销机制，整合内部

资源，构建起覆盖国铁、城轨及海外市场的“大营销”工作模式。营销中心负责制定市场营销整体规

划，统筹管理营销渠道，通过跨部门协作，形成营销合力，提升市场响应速度和客户服务质量，增强公

司在市场竞争中的综合实力。二是完善区域营销服务网络。基于对市场空间、机会和环境的深入分

析，公司立足现有产业布局，计划在成都、广州、上海等城市设立区域营销服务中心。通过建立属地化

的营销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更便捷、高效的服务，及时了解市场需求，开展精准营销，实现客服营销

的属地化管理，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和客户满意度。三是深耕国内重点市场领域。在巩固既有市

场份额的基础上，公司积极拓展市场深度。营销团队深入各路局集团公司、地方铁路公司及城市轨道

交通公司，了解客户需求，推介公司产品和解决方案。同时，加强与铁道勘察设计院的合作，及时获取

新建铁路工程建设信息，建立以市场信息为导向的一体化营销体系，提前布局市场，把握项目机会，实

现市场份额的稳步增长。四是开拓城轨市场发展新局。在城轨领域，公司凭借列车自动清洗机、列车

底部吹扫等智能工装设备及优质服务，已在全国近40个城市建立业务，并成功出口至伊朗、越南、巴

基斯坦、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多个国家。2025年，公司将重点聚焦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主要市场，

依托长三角地区设立的属地分公司，加大市场推广力度。同时，将国铁领域的成熟技术和产品向城轨

市场延伸，开发适应城轨需求的新产品和解决方案，进一步扩大在城轨市场的业务规模。五是拓展海

外市场发展版图。紧跟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公司加强与海外项目集成商合作，充分发挥既有海外代

理商的渠道优势。在巩固既有海外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新兴市场，推动公司产品走向国际舞台。此

外，公司将积极参与国际间技术交流活动，通过参加国外重大铁路装备展等方式，展示公司技术实力

和产品优势，拓展海外营销渠道，提升品牌国际影响力。

三、发挥上市优势，完善公司治理

一是强化上市平台战略引领。公司将充分发挥上市公司平台优势，以科技创新为驱动，推动科

研、制造、维修等领域的协同创新发展。通过优化产业布局，打造以突出治理能力、增长经营绩效、创

新科技产业为核心的上市公司发展体系。借助国铁集团、中车等股东资源，积极开拓新业务领域，挖

掘业务增长潜力，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二是推动产业资源整合协同。利用资本市场平台，公司将积

极开展对路内外优质企业的投资，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多方位合作，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发挥协同

效应，在研发、生产、市场等方面实现优势互补，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通过产业整合，加速技术创

新和成果转化，推动公司业务的多元化发展，提升公司在行业内的地位。三是健全合规管理运营体

系。对标全面注册制资本市场环境要求，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监管规则，结合自身战略发展规划和业

务管理流程，建立健全有效的合规管理体系。通过完善规章制度、制定实施方案和党委会前置议题指

导意见，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和二级法人企业治理，明确各部门和岗位的职责权限，形成权责法定、权责

透明、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运行机制。从价值创造、价值维护、价值传播三个维度加强市值管理，提

高公司估值溢价，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四是健全激励约束长效机制。公司将密切关注国家关于

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市值考核机制等最新政策，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和修订激励办法。通过建立健全

长效激励机制，将员工利益与公司发展紧密结合，使公司的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员工。通过激励措施吸

引优秀人才，留住核心人才，激发员工的创新活力和工作积极性，不断提升企业内生动力，为公司持续

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四、强化规范管理，提升履职能力

一是深化独立董事制度改革。公司将严格落实独立董事制度改革要求，充分保障独立董事的知

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指定专门部门和人员协助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向独立

董事提供公司相关资料，积极配合独立董事开展实地考察、听取管理层汇报、与中介机构沟通等工

作。同时，持续深化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明确各部门和人员的职责权限，规范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执

行和监督流程，提升内部控制管理水平，有效防范各类经营风险，推动公司健康稳定发展。二是加强

“关键少数”履职管理。公司高度重视与大股东、董监高等“关键少数”的沟通与协作。通过组织内部

培训、专题讲座等形式，及时向“关键少数”传达最新监管精神、市场动态和行业发展趋势，加强其对资

本市场相关法律法规、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理解。同时，加强与核心管理层的日常沟通，明确责任分工，

确保各项工作有效落实。鼓励核心管理层参与各类专业培训和学习交流活动，不断增强其合规意识

和责任意识，提升公司整体治理水平。三是建立监管动态响应机制。公司将建立健全监管动态跟踪

反馈机制，定期收集、分析资本市场最新监管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变化情况。及时将相关信息传递给主

要股东、董事、管理层及相关业务部门，组织开展学习和研讨活动，确保公司上下对监管要求的准确理

解和严格执行。通过动态跟踪和及时响应，不断提升公司及全体人员的自律意识和合规意识，保障公

司运营始终符合监管要求，实现规范运作，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五、完善回报机制，共享发展成果

2025年，公司紧密结合经营实际，始终以股东中长期利益为核心导向，坚持每年实施现金分红，积

极构建稳健可持续的投资者回报机制。

2024年度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执行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的分配方案，合计派发现金红

利48,000,000.00元（含税），占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达38.22%。这一决策既基于对当期经

营成果的合理考量，也体现了公司对股东权益的持续性重视。

从长期回报体系看，公司近三年连续实施分红，累计现金分红总额达 134,400,000.00元（含税）。

通过每年稳定的现金分红，公司将发展成果持续转化为股东的实际收益，在保障股东合理回报的同

时，进一步强化了资本市场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为推动公司与股东的双向赋能、构建健康的投资

生态奠定了坚实基础。

六、拓展沟通渠道，丰富交流方式

公司将持续完善主动化、精准化的投资者管理体系，深化与资本市场的有效沟通。通过创新开展

“走进上市公司”深度调研活动、举办高质量业绩说明会、优化信息披露质量等方式，多维度、立体化地

拓展沟通渠道、丰富交流方式，向投资者传递公司经营布局与经营成果。同时，公司将建立快速响应

机制，及时解答投资者关切，持续提升公司在资本市场的透明度与美誉度。通过构建常态化的价值传

播机制，不断增强市场认同感，促进公司价值发现与合理估值，最终实现企业价值与股东价值的协同

增长，形成“沟通-认同-价值提升”的良性循环生态。

七、其他说明

本行动方案所涉及的规划性内容属于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对投资者的实质性承诺。在实施过程

中，可能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市场竞争加剧、技术研发风险、政策法规调整等多种因素影响，导致

实际结果与预期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公司将以本行动方案为指引，全力以赴推进各项工作落实，以优异的业绩、规范的治理和积极的

回报，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为我国铁路事业发展和资本市场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特此公告。
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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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月 16日 9:15—9:25,9:

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时间
为2025年5月16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人民南路9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邹洵先生
6.公司已于2025年4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了《关于

召开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82人，代表股份

417,031,4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9758%。其中：通过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代表 15人，代表股份 412,512,2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2067%；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
的股东67人，代表股份4,519,2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9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76人，代表股份14,315,
7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64%。

3.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417,013,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6%；反对5,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97,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729%；反对 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3%；弃权
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8%。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417,013,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6%；反对5,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97,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729%；反对 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3%；弃权
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8%。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417,008,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4%；反对5,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92,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379%；反对 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3%；弃权
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7%。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417,013,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7％；反对4,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97,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750%；反对 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2%；弃权

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8%。

5.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417,013,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6%；反对5,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97,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729%；反对 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3%；弃权

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8%。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5年中期现金分红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17,014,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8%；反对5,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1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98,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785%；反对 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3%；弃权

1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2%。

7.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7.01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长、总裁邹洵先生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2,641,3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78%；反对 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弃权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88,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065%；反对 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8%；弃权

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7%。

关联股东邹洵先生、邹准先生、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子议案已回避表决。

7.02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谢元钢先生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09,390,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2%；反对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88,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065%；反对 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8%；弃权

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7%。

关联股东谢元钢先生对本子议案已回避表决。

7.03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副总裁邹准先生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2,641,3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78%；反对 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弃权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88,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065%；反对 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8%；弃权

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7%。

关联股东邹准先生、邹洵先生、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子议案已回避表决。

7.04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副总裁雷敬杜先生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16,403,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3％；反对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88,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065％；反对 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8％；弃权

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7％
关联股东雷敬杜先生对本子议案已回避表决。

7.05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徐劲前先生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17,003,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4％；反对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88,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065％；反对 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8％；弃权

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7％。

7.06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付丽萍女士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17,003,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4％；反对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88,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065％；反对 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8％；弃权

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7％。

7.07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独立董事刘焕峰先生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17,003,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4％；反对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88,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065％；反对 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8％；弃权

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7％。

7.08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已离任独立董事莫凌侠女士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17,003,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4％；反对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88,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065％；反对 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8％；弃权

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7％。

7.09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已离任独立董事何里文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17,003,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4％；反对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88,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065％；反对 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8％；弃权

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7％。

7.10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新任独立董事陈亮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17,001,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9%；反对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2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86,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7925％；反对 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8％；弃权

2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7％。

7.11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新任独立董事胡余嘉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17,003,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4％；反对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88,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065％；反对 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8％；弃权

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7％。

7.12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李春先生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17,003,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4％；反对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88,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065％；反对 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8％；弃权

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7％。

8.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8.01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监事会主席阳忠阳先生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16,863,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4%；反对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88,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065％；反对 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8％；弃权

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7％。

关联股东阳忠阳先生对本子议案已回避表决。

8.02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监事吴志宇先生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17,003,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4％；反对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88,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065％；反对 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8％；弃权

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7％。

8.03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监事王睿陟先生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17,003,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4％；反对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88,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065％；反对 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8％；弃权

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7％。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416,423,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42％；反对

586,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7％；弃权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707,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5.7541％；反对 586,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992％；弃

权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7％。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416,967,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6％；反对

4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2％；弃权 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251,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501％；反对4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9％；弃权

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0％。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程益群、高瑶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2215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2025-020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四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16日上午 9:15-9:

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113号公司七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卢柏强先生
（6）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2025年4月25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20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76,540,452股，占本公司股

本总额的37.4596％。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37,022,475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3.528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9,
517,977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9314％。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卢柏强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

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375,834,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26％；反对695,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7％；弃权1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8,934,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2197％；反对 69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48％；弃权
1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5％。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375,834,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26％；反对694,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5％；弃权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8,934,5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2202％；反对 69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30％；弃权
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7％。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和《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同意375,834,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26％；反对695,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7％；弃权1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8,934,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2197％；反对69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48％；弃权10,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5％。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4、《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375,834,2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24％；反对695,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7％；弃权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8,933,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2185％；反对69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48％；弃权10,
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7％。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5、《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375,763,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37％；反对766,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6％；弃权1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8,863,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0406％；反对76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39％；弃权10,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5％。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和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375,745,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0％；反对765,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4％；弃权2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8,845,5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9957％；反对76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19％；弃权28,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24％。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375,642,5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15％；反对799,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3％；弃权98,5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8,742,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7349％；反对79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64％；弃权98,
5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87％。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以结构性存款等资产质押向银行申请融资的议案》
同意375,598,4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98％；反对876,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6％；弃权65,9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8,698,0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6236％；反对87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99％；弃权65,
9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65％。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修订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核销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372,034,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034％；反对 4,476,44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88％；弃权 2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5,134,5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8.6339％；反对4,476,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927％；弃权
2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4％。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续聘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375,862,0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98％；反对650,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8％；弃权2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8,961,6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2886％；反对65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15％；弃权27,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9％。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38,823,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95％；反对785,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18％；弃权3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8,823,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9395％；反对78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18％；弃权31,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87％。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12、《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375,732,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55％；反对775,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1％；弃权3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8,832,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9624％；反对77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74％；弃权31,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2％。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13、《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同意375,824,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00％；反对688,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8％；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8,924,5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1950％；反对68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64％；弃权27,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6％。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14、《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375,603,0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10％；反对907,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0％；弃权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8,702,6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6352％；反对90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91％；弃权30,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7％。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15、《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计划》

同意375,768,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51％；反对729,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6％；弃权4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8,868,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0532％；反对72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93％；弃权42,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75％。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16、《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375,790,5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8％；反对688,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8％；弃权61,5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8,890,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1082％；反对68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64％；弃权61,
5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54％。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做《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唐都远、陈本荣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

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四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15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2025-021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暨
减少注册资本的债权人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上述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股份数量合计为370,000股，回购股份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注
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变更为1,004,821,310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自本通知公告之
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
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
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电子邮件或传真的方式进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5月17日至2025年6月30日，9:30-11:30，13:30-16:3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

除外）
2、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

报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前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113号证券投资部。

联系人：何彤彤

邮政编码：518102
联系电话：0755-29977586
电子邮箱：npx002215@126.com
4、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

样。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